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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5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開拓場地，創造空間，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馬逢國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8年5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
上，動議隨附的 “開拓場地，創造空間，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
發展 ”議案。議員已隨今天較早前發出的立法會CB(3) 578/17-18號
文件獲悉，馬逢國議員的議案將延擱至2018年5月30日的立法會會議
上處理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

議程上。  
 
2.  謹請議員注意，就馬逢國議員的議案動議修正案作出預告
的期限為2018年 5月 15日 (星期二 )。 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2018年 5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  
馬逢國議員就  

“開拓場地，創造空間，支持本地文化藝術及康體發展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場地空間短缺一直困擾着本地文化藝術及體育團體，也是本地文化

及康體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想方設法，為本

地文化藝術及體育界創造更多場地空間，以推動本地文化藝術及體

育進一步發展；有關措施包括：  
 
(一 ) 興建更多文化場地及體育設施，以及盡快落實兩個前市政

局遺留下來的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；  
 
(二 ) 檢討工廈政策及更新 ‘工業大廈用途 ’的定義，讓文化藝術及

體育團體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於工業大廈運作，並確保日

後提出的活化工廈政策，能照顧這些團體的發展需要，維

護它們的生存空間；  
 
(三 ) 善用空置校舍及空置土地，作文化藝術或體育用途；  
 
(四 ) 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作文化藝術用途；  
 
(五 ) 優化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，包括為開放學校設

施的學校提供更多支援，以及將計劃延伸至可供文化藝術

團體使用；  
 
(六 ) 優化政府場地的租賃政策，使場地可供文化藝術及體育團

體充分使用，並杜絕炒賣場地的情況繼續出現；及  
 
(七 ) 在合適的新發展項目的地契條款中，列明發展商須預留面

積興建一些因市場及商業因素而受擠壓的文化藝術設施，

例如表演場地及書店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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